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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教師請假規則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項規定辦理。 

二、新北市政府教育局（以下簡稱本局）所屬公立學校校長國內外請假，除法令另有規定外，

係依本處理程序辦理。 

三、國內請假三天以內者，除依規定自行指定職務代理人外，得免報本局核准。 

四、國內請假超過三天之案件，應先報本局核准，並於五天前將公文送達本局。 

五、國外請假案件，應先報本局核准。出國觀光可於二週前將公文送達本局；對於接受邀請

帶隊出國參加活動，應先將出國計畫及相關行程報本局核准，如需率同學校人員前往，

應將其職稱姓名等一併敘明。 

六、進入大陸地區應於二週前填具申請表並報本局核准。 

七、申請進修、研究、兼課、兼職應事先報本局核准。 

八、應機關團體或學校邀請，申請公假參加與其職務有關之各項會議或活動，應報本局核准。 

九、應報核准之請假案件，因臨時事故，不及如期報核時，應先以口頭報告局長同意後為之，

並即另補辦核備手續。 

十、為配合新北市所屬公立學校校長請假資訊系統線上請假作業，經核准或免報核之請假案

件，應將請假事由、前往地點、起迄日期、職務代理人，至校長請假系統登錄及送件。 


